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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严重超速”行为入刑的逆向批评与反思

虞 佳 臻

（华东政法大学 法律学院，上海　２０００４２）

　　摘　要：《刑法修正案（九）草案》将“超速超载”归入危险驾驶罪，扩大了刑法波及面，凭借

其强大的威慑力捍卫人民的出行安全。“严重超速”入刑立足于该行为易于产生严重后果的考

虑，但就目前而言，该行为入刑缺乏现实基础；在理论上有违刑法谦抑性原则与二次性违法理

论；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；在规范上与其他法律规范不相协调。基于以上四个维度的考量，
“严重超速”行为不应入刑。在风险社会中，刑法更要有宽宏的胸怀，在前置法足以应对危害行

为时退居二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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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 一、“严重超速”入刑的立法背景

震惊一时的杭州“５·７飙车案”① 与“南 京 张

明宝案”② 将 群 众 的 目 光 引 向 刑 事 立 法 的 领 域，
“危险驾驶 罪”应 运 而 生。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５日《刑

法修正案（八）》第２２条规定，在原刑法第１３３条

后以“之一”的方式增设一款进而规定了危险驾驶

罪③。继而在新《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 规》和《刑 法 修

正案（八）》的双管齐下、双向治理下，事故数量锐

减，交通管治卓有成效。 《刑法修正案（九）》的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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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已成定局，《刑法修正案（九）草案》（以下简称《草
案》）第７条明确指出：“将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

一修改为：‘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，有下列情形之一

的，处拘役，并处罚金：（一）追逐竞驶，情节恶劣的；
（二）醉酒驾驶机动车的；（三）在公路上从事客运业

务，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，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

速行驶的；（四）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

危险化学品的。有前款行 为，同 时 构 成 其 他 犯 罪

的，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。’”《草案》不仅

体现了全国人大对“严重超速行为”强烈否定的态

度，更体现了对人民日常出行安全的关心。
《草案》的出台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，

同时也引起了学界的热烈讨论。支持者有之，反

对者亦有之，所言皆确之凿凿，而非空穴来风。支

持者们认为，自从“醉驾”入刑后，酒后驾车肇事行

为得到了控制，但超速肇事事件更加频发，“本次

《刑法修正案（九）》将严重超速、超载行为入刑，是
法 律 进 步，必 将 大 大 有 助 于 打 击 此 类‘马 路 杀

手’。”［１］反对者们认为，“十次事故九次快”，所 以

对超速的严抓严管也在情理之中。但严抓并非入

刑，“超速入刑”的提法未免过于草率。即便醉驾

和酒驾案件明显减少，入刑治理手段成为典型应

对方案，但动辄“入刑”了事，往往会落入“重刑主

义”的陷阱。［２］

尽管社 会 各 界 对“严 重 超 速”入 刑 有 不 同 见

解，但行为是否应该入刑，并得到危险驾驶罪的否

定性评价，应当站在刑法理论与实务的立场刨根

问底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。支持者们功利主义的

立场与否定者们刑法谦抑的理念分野注定了结论

的南辕北辙。刑法不应为了功利而放弃谦抑，继

而不断扩大刑法包围圈。《草案》第７条的出现，
虽有保障交通安全的美好期许，但顿现刑法万能

之陋见。“严重超速”不应当归入“危险驾驶罪”而
进入刑法评价的视野。

　　 二、“严重超速”入刑的逆向评价

（一）基 于 现 状：“严 重 超 速”入 刑 的 逆 向 评

价———无现实基础

“出于礼而入于刑”是中国古代刑事立法与司

法的一贯法则。“在人类法制历史的发展过程中，
任何统治阶层都会对危害社会的行为进行多层次

的遴选，只将其中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规定在刑

法之中，作为犯罪施以刑罚。”［３］（Ｐ５９）刑法以其严厉

性和残酷性闻名于世，动辄以刑法处之只会引起

社会的惶恐与不安。犯罪的三性（严重的社会危

害性、刑事违法性以及刑罚当罚性）决定了刑法对

犯罪的遴选必须要严格把关。“一切科学的结论

必然建立 在 被 观 察 到 的 事 实 基 础 上”［４］（Ｐ４），对 于

严重超速行为是否入刑，要通过实证的考察与大

量数据的搜集、整理与归纳。日常生活中，“超车”
行为的发生率是极高的，但基于正常的身体状态

与单纯的超速目的的约束下，“严重超速”行为的

发生率是很低的，其社会危害性大小有待商榷。
严重超速是基于价值评定的结果，是 指 严 重

超过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制度中有关驾驶速度规定

时速的驾驶行为。毫无疑问，“严重超速”行为既

然违反规章制度，其必定具备一定的社会危险性。
即便有很多数据直指所谓其社会危险性，如全国

交通事故原因统计调查数据显示，２００５年因超速

行驶导致死亡的人数达到１６　０１５人，２００６年仅１１
月份，因超速行驶造成死亡的人数为８９６人，占当

月总死亡 人 数 的１１．５％，位 居 各 类 事 故 原 因 之

首。“２０１１年，全国发生一次死亡１０人以上的特

大交通事故２５起，造成４１０人 死 亡，３８０多 人 受

伤。其中超载导致事故发生的有１４起，占５６％；
因超速造成的 事 故 有６起，占２４％；疲 劳 驾 驶 也

是一个重要 因 素。”［５］（Ｐ８９）但 社 会 危 害 性 不 能 仅 凭

此而概全。之所以在《刑法修正案（八）》中未将超

速行为入刑，并非立法者的疏漏，定是基于实践与

理论深思熟虑后的结果。
统计学的观点认为，任何统计数据都 存 在 黑

数（未被统计到的数字），评量标准在人为的实际

操作中会发生价值理解上的多元而产生不同的结

果，似是而非的数据往往在实践归类中变得模棱

两可，因 而 所 得 出 的 数 据 不 可 能 是 确 切 无 疑 的。
不仅如此，统计的对象和统计的范围具有局限性，
所得出的结论不具有可参考性。刑法在我国法律

体系中位居部门法的位置，因而需要从全国范围

来评价行为的社会危害性，从近年来的发生率来

评价事件的多发性，唯此才能为行为是否入刑提

供参考的意见。除此之外，上述所统计的严重超

速行为并未排除醉酒或者吸毒等其他原因，基于

严重超速的不同原因，可能囊括酒后超速、吸毒后

超速等等。因此，单纯严重超速行为的社会危害

性有待进一步探讨。不可否认，严重超速行为可

能是高发的，但社会危险性失位仍然不能满足入

刑的基本要求。
因此，在没有确切数据直接反应单纯因为严重

超车行为（未有醉酒或吸毒等其他原因）所造成的

社会危害性和发生的频率的情形下，继而得出“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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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超速”有入刑的必要无异于缘木求鱼。这种呼吁

“严重超速”入刑的口号虽然出于保护出行安全的

美好期许，但不免会造成刑法万能思想的泛滥。
（二）基 于 理 论：“严 重 超 速”入 刑 的 逆 向 评

价———无必要性

“刑法由于其所具有的政治性控制效应与工

具性惩罚效能的双重属性特点，也就成为国家对

付社会风险的重要手段。以至于很多人谈到如何

对待社会风险时，就会想到如何在刑法中增加各

种新的罪名”［６］（Ｐ６４），但刑法绝非万能，它也有触角

所不能 伸，也 伸 不 到 的 净 土。基 于 理 论 的 分 析，
“严重超速”入刑毫无必要。

１．从二次违法性观出发，“严重超速”不必入

刑。“如果说古代社会 遵 循‘出 于 礼 而 入 于 法’的

基本准则，那么在现代社会制定刑法设立犯罪时，
更应当遵循‘出于他法而入于刑法’的立法基本原

则。在司法实践中，一种行为构成犯罪，实际上就

是这种行为已经超越了他法而进入到刑法领域之

中，进而触犯了刑法的规定，因此任何犯罪行为具

有二次性违法的特征。”［３］（Ｐ５９）简而言之，即任何犯

罪都是经过前置法的评价，却因前置法处罚达不

到预防治理该危害行为的最低要求，而步入刑法

评价领域的。
我国的《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法规》、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》不仅因地制宜、
因时而异的对机动车车速进行了限定，而且对超

速行为也明确做出了罚则。公、检、法系统更是出

台了相应的规章制度来规范和指导实践。林林总

总的法律 文 件 构 筑 了 对 超 速 行 为 处 罚 的 严 密 法

网，让其无处遁形。
从法条的规定上，“严重超速”并无入刑之必

要性。《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法规》第９１条第４款

规定，“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的，有公安机关交通

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，吊销机动车驾驶证，依法追

究刑事责任……。”但是，再看《道路交通安全管理

法规》第９９条规定：“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公安

机关交通 管 理 部 门 处 二 百 元 以 上 二 千 元 以 下 罚

款，其中第（四）项便是，机动车行使超过规定时速

百分之五十的；”该条并未提及“依法追究刑事责

任”的字样，因而“严重超速”在未造成重大交通事

故的情形下，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义务，在二次

违法性理论的指引下，对严重超速行为进行行政

处罚即可。
“犯罪的二次性违法性理论始终秉持这样一

个司法理念和思维习惯，即法体系是一个由众多

法律所组成的具有先后适用位阶的协调统一的系

统，任何一部法律的适用都是以法秩序的和谐为

基本前提的。”［７］（Ｐ５３）因此，基于共同的内在价值追

求，《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法规》与他法在对同一行

为的认可程度应当保持一致。不仅从《道路交通

安全管理法规》对超速的态度可以发现，严重超速

并 没 有 得 到 立 法 者 的 重 视 与 特 殊 待 遇，而 且 从

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１０日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审理交通

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

２条可以看 出，司 法 部 门 对 严 重 超 速 也 没 有 十 分

的否定，因而刑法也应秉持相同的理念。若在《道
路交通安全管理法规》有能力对“严重超速”行为

处罚的情形下，刑法挺身而出不免有牛刀杀鸡大

费周章之嫌。

２．刑法谦抑性指引下，“严重超速”不应入刑。
日本刑法学家平野龙一认为，刑法谦抑性应包括

三个含 义，即 刑 法 的 补 充 性、不 完 整 性 和 宽 容

性。［８］（Ｐ２２）我国 梁 根 林 教 授 认 为，“所 谓 刑 法 谦 抑

性，是指刑法应当作为社会抗制违法行为的最后

一道防线，能够用其他法律手段调整的尽量不用

刑法手段调整，能够用较轻的刑法手段调整的犯

罪行为尽量不用较重的刑法手段调整”［９］（Ｐ４７）；“陈

兴良教授从刑法谦抑性所具有的限制机能出发，
把刑法的价值蕴含概括为刑法的紧缩性、刑法的

补充性、刑 法 的 经 济 性 三 个 方 面。”［１０］（Ｐ７７）刑 法 谦

抑性的思想背后蕴含着人道主义、经济学等深刻

的理论内涵，是当代刑法应当遵循的原则之一。
刑法谦抑性实现的两条路径便是非犯罪化与

轻刑化。非犯罪化意味着在法律体系的架构中，在
刑法适用之前，有一部法律规章能够合理应对该行

为时，刑法可保持谦抑来缓解社会的紧张情绪。对

于“严重超速”行为的治理，在《道路交通安全管理

法规》中规定对超过规定时速５０％的予以二百元

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，表明了其他规章的态度，已
经有了惩罚与治理。不仅 如 此，从 数 学 的 角 度 分

析，《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法规》已经规定了对大于等

于规定时速１．５倍车速的处罚，俨然已经走到了尽

头，行政处罚也已经穷尽行为的边际。因此，对不

论是严重超速亦或是特别严重超速都有了处罚上

的应对。既然行政法的应对已如此充分，又有何种

理由将其入刑呢？从治理的成效上看，《道路交通

安全管理法规》颁布伊始至今，对于严重超速行为

的应对并没有到达无法治理的局面，相反只是在一

些重大事故中出现了严重超速造成严重后果的情

形，此种严重超速亦是基于其他例如醉酒、吸毒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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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因后的行为，单纯严重超速驾驶行为少之又少。
因此，可以肯定《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法规》在打击严

重超速行为上所作出的贡献。
对于行为犯罪化问题，在刑法谦抑性 思 想 的

指引下，立法者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。行为的社

会危害性是不是到了难以复加的局面，他法是否

到了没办法应对的局面。刑事立法不应单纯地追

求时效而忽视其立法必要性的考证，有时候为了

些许成效而放弃对人权的保护，让刑罚恣意横行，
未免得不偿失。

３．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出发，“严重超速”不

应入刑。“严重超速”行为一旦列入“危险驾驶罪”
的评 价 领 域，罪 责 刑 相 适 应 就 应 纳 入 考 虑 范 围。
《草案》以列举式的方式将“在公路上从事客运业

务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”与“追逐竞驶，情节

恶劣的”、“醉酒驾驶机动车的”共同列入刑法条文

中，并共同适用“处拘役，并处罚金”的刑罚，会使

人产生这三种行为在社会危害性上等量的错觉。
“在公路上从事客运业务严重超过规定时速

行驶的”这一条文中有两处亟待解释。首先是“从
事客运业务”所针对的是机动车。该类机动车范

围广泛从小轿车到大客车。其次是公路，公路应

当归于公共道路，有一定的人员来往。最后是严

重，从文意解释的角度出发，其应指代行驶速度。
该条文所保护的法益一方面包括来往于公共道路

安全，另一方面也包括客运机动车上的人员安全，
而安全主要取决于机动车车速。

单单与“追逐竞驶，情节严重”相比，“在公路

上从事客运业务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”的危

害性就大不如前。驾龄、车技、反应速度都决定一

个人对车速的把控能力，严重超过规定时速区分

于不同 人 而 言 危 险 是 不 一 样 的。再 者，“严 重 超

速”入刑是为了保护公路交通安全与客运汽车上

人员的安全。但是在急刹车顺利的情况下，车上

人员的安全一般是可以保证的。因此，当驾驶员

前面的公路上一望无垠，车流和人流量小时，危险

性就非常低。但“追逐竞驶”却不能如此认为，在

追逐竞驶的情形下，“追”和“竞”不仅表现出比赛

性，更表现出了情绪性，其危险性不言自明。又加

上“情节严重”作为限定刑法评价的门槛，可以说

凡是进入“危险驾驶罪”评价中的追逐竞驶行为，
其社会危害性远高于“在公路上从事客运业务严

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”。因而，有学者认为“追

逐竞驶以具有抽象危险性的高速驾驶或者超速驾

驶为前提，缓慢驾驶的行为不可能成立本罪。但

是，单纯的高速驾驶或者超速驾驶，并不直接成立

本罪。”［１１］（Ｐ６３７）不仅如此，“严重超速”试 图 注 重 保

护客运中乘客的安全而提升其社会危害性，该做

法立意虽好，却难以在宏观层面上使该项与其他

项的社会危害性达到持平状态。
（三）基 于 实 践：“严 重 超 速”入 刑 的 逆 向 评

价———无可操作性

法律必须被信仰，否则它将 形 同 虚 设。目 光

游离于事实与规范之间，可在操作上却无法可用。
“严重超速”入刑之后便会产生这样一种困境。

１．“严重超速”行为主观多元化，入刑牺牲个

别正义。在论及成立犯罪与否，主客观相统一的

认定原则必会浮于眼前。“故意概念与过失概念

在刑法上的意义是确立入罪的要件，从该目的来

看，一个较低回避可能性的主观状态（过失）可以

跨过入罪的门槛，一个高回避可能性的主观状态

（故意）当 然 也 可 以 跨 过 入 罪 的 门 槛。”［１２］（Ｐ４８３）就

危险 驾 驶 罪 而 言，通 说 认 为 其 主 观 方 面 是 故 意，
“故意与过失之间的关系，是回避可能性的高低度

关系，是责任的高低度关系，也是刑罚意义的高低

度关系，因而是一种位阶关系。”［１３］（Ｐ９５）所以，过失

不能是该罪的主观。
在追逐竞驶的行为模式下，行为人明知“自己

的行为会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、重大财产安全

以及 公 共 交 通 安 全 产 生 危 险 或 造 成 侵 害 结

果。”［１４］（Ｐ５３）在醉酒 驾 驶 的 行 为 模 式 下，主 观 也 是

故意，其认定须从国外原因自由 行 为 理 论［１５］（Ｐ３７６）

分析，即只要行为人实施原因行为时具有明确的

认识即可。
若“严重超速”入刑，归入“危险驾驶罪”的评

价范围，在罪质协调的内在体系性要求下，行为人

的主观只能是故意。其明知应该是对严重超速的

明知。但从客观方面来认识严重超速行为，其主

观目的可能是过失，也可能是意外事件。
有专家认为，“超速则有时涉及道路管理上的

因素，个别地方限速设置本身就存在不合理的地

方，或者提示不醒目，一些时候驾驶员超速了，但

却并非‘故意’。”［２］此时很可能 是 过 失。再 者，驾

驶员置于机动车内，妄想其自身不依靠车上的仪

表盘与道路上的限速标示能够认识其自身是否超

速未免强人所难。在汽车仪表盘坏掉的情况下，
驾驶员主观无法认识到自己已经超速，但客观上

超速，这就是意外事件。
因此，严重超速的主观多种多样，《草案》第７

条的规定带有严格责任的引入与单纯客观归罪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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味道。“在公路上从事客运业务严重超过规定时

速行驶的”入刑可能会使得正义被牺牲，刑法的口

袋进一步扩大。
与此同时，对于驾驶人的主观认定方 法 缺 乏

可行性。即便对于主观的认定采取从客观到主观

的路径，但严重超速的行为手段和外观模式无差

别，仅凭测速仪认定驾驶员的主观实在过于牵强。
在现如今没有更好的手段去准确认定驾驶人的主

观，而谈将“严重超速”入刑。

２．“严重超速”入刑，认定标准及取证有困难。
在车辆行驶过程中，速度不会一成不变，即便持续

地、稳定地踏踩油门也无法保证速度的稳定。若

“严重超速”入刑，在实践操作上必然带来取证问

题。对于如何取证，取何种证据具有正当性值得

深入探讨。
众所周知，交警在对超速行为进行处 罚 时 往

往是依据电子测速仪所测出的时速。但电子测速

仪不可能完全分布在道路两侧，必定存在测速盲

区，若在盲区中严重超速就会带来证据的匮乏，最
终承担举证责任的不利后果。堂而皇之的躲避刑

法的追责必会造成刑法威严的锐减。
假设案例，若甲在规定时速为６０　ｋｍ／ｈ的公

路上从事客运业务，先以２００　ｋｍ／ｈ的速度行驶１
秒钟，后４秒钟以２０　ｋｍ／ｈ行驶，这５秒钟内的平

均速度 为５６　ｋｍ／ｈ。此 时 该 如 何 处 理？ 若 选 择

２００　ｋｍ／ｈ，则 必 然 属 于 严 重 超 过 规 定 时 速，若 以

２０　ｋｍ／ｈ或者５６　ｋｍ／ｈ作 为 证 据 则 仍 然 在 规 定

时速之内。根据现有器械的原理，无法测定出某

一时刻物体的运行速度。例如雷达测速仪工作理

论是基于多普勒原理，即当微波照射到运动的物

体上时，会产生一个与运动物体速度成比率的变

化，其变化大小正比于物体运动的速度。而激光

测速仪则是根据物体位移与脉冲波的间隔时间的

商算出平均速度。两者都只能测算出平均速度。
因此“严重超速”在一些情形下会遭遇困境。

对于严重超速的速度的选择标准，不仅在《道
路交通安全管理法规》中没有明确的操作方式，也
没有相关司法解释出台做出说明，仅在实践中采

用拍到自认倒霉的做法来保障该条文实行，效果

之差可想而知。
除此之外，在公路上从事客运业务的 概 念 异

常宽泛，如果行为人驾驶出租汽车，车内只有司机

一人，是否算从事客运业务？如果属于熟人搭乘

顺风车，到目的地下车给汽油费，是否又属于客运

业务？再如，客运汽车上人数不同，其法益大小也

不尽相同，有多少人时能达到刑法所保护的价值

也不可知。面对如此多实践中可能存在的问题，
不应盲目地将“严重超速”入刑。

３．“严重超速”入刑会导致行政权力的恣意扩

大。君子慎独，但非完人，每个人都会在不经意间

做出失当的行为。在高速公路上，由于交通顺畅，
因而速度在不经意间也会超过规定时速。“严重超

速”入刑，在证据的把控上离不开行政机关的鼎力

支持，公检联手的关系将会进一步升华。行政权力

程度的加深，相较之下会造成公民权利的弱化。
公权力必须有明确的边际，必须严格 按 照 规

定行使。“严重超速”入刑，交管部门可以因为政

策的需要加大或者减小对该行为的打击力度，也

可以针对某类车加大打击力度，而根据该车的运

行一般规律来制定测速的模式。隐蔽的测速仪如

果没有规范的参与必定让许多一时大意但未造成

严重后果的“严重超速”驾驶员踉跄入狱。也可能

由于各种因素，使得一些故意“严重超速”的人逃

离刑法的制裁。
（四）基 于 规 范：“严 重 超 速”入 刑 的 逆 向 评

价———无规范性

１．“严重超速”与“追逐竞驶”的混沌不清。一

般来说，“追逐竞驶是指行为人在道路上高速、超

速行驶，随 意 追 逐、超 越 其 他 车 辆，频 繁、突 然 并

线，近 距 离 驶 入 其 他 车 辆 之 前 的 危 险 驾 驶 行

为。”［１６］从该行为解构中，可以发现严重超速只是

该行为的一种表征。有学者完全站在第三方的角

度认为，追逐竞驶在“追”、“竞”的含涉下必然隐含

两个主体，因此，严重超速行为与追逐竞驶行为不

一致。但从行为人视角来看，双方之间的追逐竞

驶是我要不断地超过前面的车，因而一人也可构

成。还有学者认为“追逐竞驶”不一定会“严重超

速”，即便如此，刑法条文以“情节严重”来拔高“追
逐竞驶”的入罪门槛，因而严重超速行为完全可以

被评价到“追逐竞驶，情节严重”范围内。
因此，在一定意义上来说，“严重超速”入刑会造

成与“追逐竞驶，情节严重”的混沌不清，以至于“严
重超速”行为入刑似乎是民法中严格责任的规制方

式转变为刑法中危险驾驶罪的兜底条款的情形。

２．“严重超速”标准的难以言明。《草案》中规

定，将“严重超速”入刑用了“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

驶的”的字样，很明显，严重是形容超过规定速度

的程度。缘于刑法自身对稳定性和应变性的内在

要求，此种立法形式值得肯定。但落实到司法实

践中，则无用武之地。纵观各处规范，似乎对严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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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速有 了 界 定，即 指 超 过 规 定 时 速 的５０％。如

２０１３年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布《关于规范査处机

动车违反限速规定交通违法行为的指导意见》对

于４类驾驶机动车违反限速规定，未造成后果的，
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予以警告，免于处罚。④ 南京

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并执行的《关于进一步规范

交通肇事案件的审理工作，严肃惩处重大恶性交

通肇事案件的意见》的规定。⑤ 除此之外，《道路交

通安全管理法规》还对超过５０％的予以二百元以

上二千元以下罚款。其间都用严重的口吻对超过

规定时速５０％ 的予以不同对待。刑法作为社会

正义的保证，对危害社会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，是
否应该采用 其 他 规 定 中 超 过 规 定 时 速５０％的 标

准值得商榷。
首先，从两个规定的处罚上来看，第一种情形

是低于５０％的予以警告，免除处罚，则相反，高于

５０％要进行处罚，此时还停留在一般处罚的领域。
若进入刑法 评 价 的 视 野 理 应 超 过５０％。而 第 二

种情形来看，对于超过５０％的只是不能判处缓刑

或其他非监禁刑。第三种也只是予以治安处罚。
因此，在入刑后以５０％作为标准着实违背了罪责

刑相适应原则，而以多少作为标准理论界和实务

界仍未有头绪。其次，规定时速是否合理也值得

探讨，在生活中动辄超车、超速但仍然能够安全地

行驶者大有人在，普遍的超速行为是否能够质疑

规定时速的合理性。最后，严重超速是价值评价

的结果，价值评价标准要基于大量实证的考究才

能成形。只有在正确评价“严重”程度时才可以对

“严重超速”予以评测。

　　三、“严重超速”入刑的反思

时代的进步，科技的革新，在人们生活日益方

便的同时，其遭受的风险也日益增大。经济安全、
食品安全以及交通安全等都无时无刻地困扰着我

们。针对此，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乌尔里希·贝

克提出了“风险社会”的概念，其理论旨在说明“工

业社会，已经由其本身系统制造的危险，而身不由

己地突变为 社 会 风 险。”［１７］（Ｐ５）为 了 应 对 如 此 的 社

会风险，有学者认为，“刑法作为法秩序共同体安

全的最有力保护者，应当对‘风险社会’作出回应。
‘风险社会’是‘责任刑法’向‘风险刑法’转向的前

提，在‘风 险 社 会’里，刑 法 的 规 制 必 须 前 置。同

时，刑法对于‘风险社会’的反应也具有不同以往

的特征，即刑法反应的目的从矫正转向预防，反应

的依据从客体实害转向个体危险。”［１８］（Ｐ４２～４５）

就交通安全而言，汽车保有率这几年 大 幅 提

升，即便是在交通事故多发的年代里，人们也并没

有因噎 废 食。因 为 任 何 事 物 的 存 在 都 有 度 的 约

束，风险也不例外。但是“在被允许范围内所进行

的行为就不违法。即使发生了事故，只能看成是

所谓的不可抗力，并不产生刑法上的责任。然而，
这种被允 许 的 危 险 也 有 一 定 的 社 会 伦 理 容 忍 限

度，如若超越了这个限度，就不再被允许，便具有

了有责性，危险驾驶便是如此。”［１９］（Ｐ９７）

由此可见，基于风险社会理念的引导，刑法规

定了“危险驾驶罪”。但“严重超速”行为入刑，并

得到危险驾驶罪的评价，值得反思与批评。“这种

立法是当严厉的，其中潜藏着刑法功能化的影子。
所谓‘刑法功能化’是指只要安全、财经、交通等领

域中‘任何一种社会利益需要支持’或者任何一种

国家利益受到的威胁需要排除，刑法都被看作是

一 件 廉 价 的、几 乎 随 时 可 以 投 入 使 用 的 全 能 武

器。”［２０］（Ｐ１１２）站在 刑 法 学 者 的 立 场，刨 根 问 底、追

本溯源，不难看出《草案》第７条的出现，虽其心是

为了保护交通安全，但顿现刑法万能之精要。
“立法者希望通过严刑峻法提高民众的风险

知 觉 以 达 到 遏 制 危 险 驾 驶 行 为 发 生 之 目

的。”［２１］（Ｐ５４）这种立法理念最终会落入重刑主义的

泥潭。时下“严重超速”行为的确需要严厉打击，
但入刑并非唯一手段。加大治安监管力度，扩大

查处范围岂不是比将其入刑来的更节约成本，更

能取得良好的成效吗？

注　　释：

①２００９年５月７日晚８时，谭卓在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被胡斌

所驾驶的改装三菱跑车撞飞，送医院后不治身亡。

②２００９年６月３０日晚，南京 市 江 宁 区 岔 路 口，肇 事 司 机 张 明 宝

醉酒驾车狂飚１　４００多米，连撞９人，造成５死４伤，其中有一

对夫妻的妻子已经怀 孕。从 批 捕 到 一 审，张 明 宝 都 被“以 危 险

方法危害公共安全”定性。

③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 追 逐 竞 驶，情 节 恶 劣 的，或 者 在 道 路 上 醉

酒驾驶机动车的，处拘役，并处罚金。

④这４类包括：（１）在 限 速＜６０　ｋｍ／ｈ的 公 路 上 超 过 规 定 车 速

５０％以下的；（２）驾驶 中 型 以 上 客 货 车、校 车、危 化 品 运 输 车 在

高速公路、城市快 速 路 以 外 的 道 路 上 超 过 规 定 车 速１０％以 下

的；（３）驾驶中型以上 客 货 车、校 车、危 化 品 运 输 车 以 外 的 机 动

车超过规定车速１０％以下的；（４）驾驶机 动 车 在 高 速 公 路 上 行

驶速度低于规定时速２０％以下的。

⑤在交通肇事中出现酒后驾车、无证驾驶、高速驾驶车辆，有证据

证明其超过限速５０％以 上 等 情 形 的，不 得 判 处 缓 刑 或 者 其 他

非监禁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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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物流企业的商业系统协同，即提升物流行业

上下游企业间的合作，协调合作者的贡献和利益。
鼓励上下游企业从供应链的完整运作角度出发紧

密协作，成为利益共享、风险共担的合作者，从而

降低物流运作成本，提升物流服务水平，增加物流

产品价值，实现物流供应链整体性能的优化。
物流企业的管理系统协同，即提升物 流 企 业

间的水平合作关系，推动物流企业通过兼并重组、
横向联合等方式，实现物流企业间的水平合作，形
成物流联盟。物流联盟内企业进行创造性合作，
通过分享市场信息，共享技术资源，发挥资源的最

大效用。

　　五、结论

本文运用ＤＥＡ效率评价模型对京津冀区域

物流业２００９～２０１３年投入产出数据进行了分析，
评价了三地的物流效率，并对总体有效性、技术有

效性、规模有效性进行了分析，结果发现京津冀三

地物流效率不同程度出现物流效率不高，协同发

展程度较低等问题。针对以上问题，本文从空间、
产业和企业三个维度提出了规模协同、供需协同、
技术协同等对策性建议，对于推动京津冀区域物

流协同发展、提升京津冀区域物流效率有着积极

作用和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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